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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离退休工作政策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武汉校区机关党工委，校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工作方针政策，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工

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3号文件），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

（鄂办发〔2017〕12 号），《湖北省委组织部 省委老干局 省直

机关工委 省总工会 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 省卫生计生委 省机关

事务局关于省直单位贯彻落实离退休工作干部政策有关具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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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通知》（鄂老发〔2017〕2 号），以及《长江大学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教职工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大

发〔2017〕7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离退休工作实际，现

就贯彻落实离退休工作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全教职工退休谈话交接制度 

教职工退休是其人生的重要节点。教职工退休时，其所在单

位负责人，一般应当在其办理退休手续前代表组织同其谈话。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退休时，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一般应当在其办理

退休手续前代表组织同其谈话。教授退休时，人事部门负责人一

般应当在其办理退休手续前代表组织同其谈话。组织人事部门应

及时将新退休教职工的基本信息和有关情况告知离退休服务处，

妥善办理好教职工退休交接手续。教职工退休时，其所在单位可

以以简朴的方式进行欢送，如需安排用餐的，不得超过公务接待

标准。教职工退休时的纪念品由校工会统一发放。每年年底，学

校可集中组织开展一次当年度退休教职工荣退仪式。离退休服务

处要及时面向新退休的教职工做好退休工作政策宣传、相关活动

的组织和服务等，让新退休的教职工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参观学习等集体活

动 

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就近参观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利用省内革

命纪念地、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是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可适当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外出集体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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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教职工党组织负责人、涉老组织负责人、先进典型、离休

干部、老校领导等还可每年外出集体学习活动一次。联络离退休

教职工集体活动，可使用公务车。组织离退休教职工春秋游，范

围限于省内，且须当日往返；对集体外出参观学习考察，往返不

得超过两日。组织集体外出活动，可委托专业机构承办，但不得

前往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确需途中用餐的，可安排

工作餐，每餐人均不超过 40 元，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个人。组

织上述活动，经费从每年划拨的活动经费中列支。组织党员开展

党性教育活动按党委组织部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三、坚持开展离退休教职工走访慰问活动 

健全和落实走访慰问制度，坚持在重要纪念日、重大庆典和

老年节、元旦春节集中走访和平时个别走访慰问离退休教职工。

慰问时可以给予慰问金（品）。 

对独居、失独、孤寡、重病住院、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等特殊情况的老同志及时进行走访慰问。有特

殊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无特殊规定的参照工会慰问职工标准执

行，即每人每次不超过 1000 元；对离休干部、离休干部遗孀、

困难老党员、特困退休教职工春节慰问，慰问标准是每人不超过

800 元；对当年满 80、90、100周岁的离退休教职工生日慰问，

慰问标准是分别为 200 元、300 元、400 元，蛋糕和鲜花费用不

超过 100 元；对异地养老的离退休教职工不定期走访慰问，慰问

标准是每次不超过 300元；对常年居住在养老院的离退休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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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慰问标准是每次不超过 300 元；离退休教职工家属（父母、

配偶、子女）去世，对其慰问标准是每次不超过 500 元；对行动

不便离退休教职工进行慰问，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按节日节点或大

型活动节点分批次慰问，慰问标准原则上离休人员全年不超过

1800 元、退休人员全年不超过 300 元。上述慰问活动，经费从

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中列支。    

四、规范离退休教职工党组织负责人和涉老组织负责人工作

补贴 

党委委员、支部书记每人每年 800 元，支部委员每人每年

600 元，片区区长每人每年 800元；老年协会、书画协会会长每

人每年 800元，副会长每年 700元，秘书长、理事每人每年 600

元；关工委副主任每人每年 800元，委员每人每年 600元；老年

大学副校长每人每年 800 元，校务委员每人每年 600 元。其他涉

老组织成员的工作补贴参照老年协会成员标准执行。身兼多职者

按就高原则享受一项工作补贴。 

五、合理订阅党报党刊等学习资料 

为加强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每年为离退休教职工党

组织负责人、学校涉老组织负责人订阅 2—3 份宣传部门指定的

党报党刊和涉老部门主管主办的涉老报刊，并适当购买最新党建

理论辅导书籍等学习资料，赠阅《长江诗书画》。上述经费从离

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中列支，其中党建刊物从学校代管的党费中列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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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丰富离退休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坚持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相统一的原

则，把政治性、科学性、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开展丰富健

康的老年文体活动。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参加学校工会组织的文体

活动，参照《长江大学关于修订工会经费支出标准的通知》执行。

离退休教职工参加离退休服务处和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组织的

各种文化体育比赛活动可以发放适当的奖金或奖品，获奖人数不

超过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一，一般设一、二、三等奖，各等级奖总

和人均不超过 200 元。不设置奖项的比赛活动，可为参赛人员发

放人均不超过 100 元的纪念品。举办文体比赛活动需要聘请教

练、裁判、评委等工作的，可以发放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500元的

劳务费。其他工作人员中非专职离退休工作人员，可以给予每半

天不超过 100元的补贴。参加校内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文艺汇

演和文化体育比赛的，对参赛费报名费实报实销；需租赁服装、

道具和有关比赛用品每次人均不超过 100 元，确需为参加演出或

比赛者购买服装和比赛用品的，每次人均不超过 500 元，确需途

中用餐的，可安排工作餐，每餐每人不超过 40 元，但不得以现

金形式发放个人。上述相关活动，经费从离退休人员活动费中列

支。每次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大型活动，校医院要做好相应医疗保

障工作。 

根据离退休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加强老年大学和

活动中心建设。老年大学作为公益性办学单位，其办学经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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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预算，划拨归口到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老年大学可适当收

取学员学费，其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报学校计划财务处，并报省

物价局备案。老年大学老师课酬和专家讲座费标准由老年大学校

务委员会讨论确定。老年大学老师课酬和专家讲座费及日常运行

经费从离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中列支。老年活动中心小型文化娱乐

设施采购、小型维修等所需经费从离退休人员活动费中列支；老

年活动中心大型文化娱乐设施采购、大型维修改扩建纳入学校建

设总体规划。 

七、妥善做好离退休教职工丧事办理工作 

为进一步体现学校的关怀和温暖，离退休教职工去世后，离

退休服务处代表学校对家属进行慰问，可以送花圈；慰问金不得

超过 1000 元标准，经费从离退休活动经费中列支。为体现人文

关怀，一般情况下，退休前所在单位可以安排车辆接送其生前好

友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租车费用从本单位的行政经费中列支。    

八、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提

高老同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根据每年学校离退休工作要点，开

展一系列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评选表彰活动。表彰活动以精神

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先进个人的奖金（奖品）不超过 500

元。 

本通知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上级有关部门另有新规

定的，按照从新从严要求执行。《长江大学离退休经费管理与使



 

-7- 
 

用细则》（长大校发〔2017〕239号）同时废止。 

                                  

 

 

中共长江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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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0日印发 

  


